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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河排污口类型

□工矿企业入河排污口

☑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

□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

□其他参照上述管理的入河排污口

设置（申请）类型 □新设 □改设 ☑扩大

入河排污口编码 FF4307810010GY00

责任主体基本信息

责任主体 1（申请单位）名称：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详细地址 湖南省常德市津市市龙岗路 00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30781MB02753976

法定代表人及联系电话 姓名：罗斌 联系电话

行业类别 D4620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

排放标准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冷却水最高排放温度低于 35℃。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编号 91430781MA4RECCC2F001V

责任主体 2（申请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州、盟） 县

（区、旗）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及联系电话 姓名： 联系电话：

行业类别

排放标准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编号

……

责任主体 N（申请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省（自治区、直辖市） 市（州、盟） 县

（区、旗） 乡（镇、街道） 村（社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及联系电话 姓名： 联系电话：

行业类别

排放标准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编号

入河排污口

设置地点

所在行政区域：湖南省常德市津市市孟姜女大道与鸿祥路交汇的西南侧

地块，现嘉山电排闸后北侧，经 250m明渠排入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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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入水体名称：澧水

所在流域：长江流域

经度（十进制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CGCS2000坐标系）：111.880306

纬度（十进制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CGCS2000坐标系）：29.565184

污水排放方式
☑连续

□间歇 入河

方式

☑明渠 □管道

□泵站 □涵闸

□箱涵 □其他：_______是否共用
□是

☑否

入河排污口截面信息

□圆形截面：d= m，S= m2

☑方形截面：L×B=1m×0.5m，S=0.5m2

□其他形状截面：S= m2

建成时间 201808

申请的入河排污口污水排放量，入河排污口重点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

污染物种类
排放浓度

（mg/L）

全年 特殊时段（6月至 9月）

污水排放量

（万 t/a）

污染物排放

量（t/a）

污水日排放量

（t/d）

污染物日排放

量（t/d）

入河排污口合计（单一责任主体只需填写此项）

COD 50

2105

1052.5

85000

4.25

NH3-N 5 105.25 0.425

TN

TP 0.5 10.53 0.043

水温 ＜35℃ / ＜35℃

责任主体 1：（名称）

COD

NH3-N

TN

TP

（其他重点污染物）

责任主体 2：（名称）

COD

NH3-N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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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

（其他重点污染物）

……

责任主体 N：（名称）

COD

NH3-N

TN

TP

（其他重点污染物）

申请理由：

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于 2007年 11月获得原湖南省环境保护局批复（湘

环评〔2007〕169号）。2012年 11月 23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设立安仁

工业集中区等 29家省级工业集中区的通知》（湘政办函〔2012〕187号），同意设

立津市工业集中区为省级工业集中区。2016年 7月 14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以湘政办

函〔2016〕187号文同意在津市工业集中区基础上设立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一期工程入河排污口论证，并于 2018年 8月取得津市市水务局的批复；二期工

程设计规模为 1.0万 m3/d已进行排口设置，于 2020 年 6月开工建设，2021 年 3 月

建设完成，尾水执行标准同一期工程，尾水不再进入工程东北侧嘉山电排前池，而

是通过排污泵间歇排放，处理达标后的尾水通过 1根 240m埋排污专管（DN500mm）

穿越澧水大堤，排放至排污明渠，经排污明渠约 250m后排入澧水右岸，排污口地理

位置 E111.880306，N29.565184，入河排污口设置于 2022年 6月 8日取得湖南省生

态环境厅的批复。

2023年津市高新区启动了绿色产业园工业污水处理厂三期工程建设（3万 m3/d

已进行排口设置），排放口规模为 4.5 万 m3/d，并于 2024 年 1月 12日取得常德市

生态环境局的批复（常环排口〔2024〕1号）。

2023年津市高新区启动了津市工业园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容工程，入河排污口新

增规模 0.5万 m3/d，排放口规模为 5.0万 m3/d，并于 2024年 8月 19日取得常德市生

态环境局的批复（常环排口〔2024〕6号）。

2024年津市高新区启动了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

编制了《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污水处理厂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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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5年 1月 21日取得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的批复（常环建〔2025〕4号）。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和批复文件均包含入河排污口论证内容，因此，本论证报告可直接

引用。

根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35号）第三条的要求，本

办法所称入河排污口设置，包括新设、改设或者扩大入河排污口。第十一条的要求，

设置工矿企业排污口、工业以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和城镇污水处理厂

排污口，应当报有审批权的流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审批。因此，本项目入河排污口属于扩大工业类园区污水处理厂排污口，须按要求

审批。

根据《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35号）第十四条，申请设

置入河排污口的，应当提交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书、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或者

简要分析材料、建设项目依据文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提交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一）责任主体属于造纸、焦化、氮肥、化工、印染、农副食品加工、制革、

电镀、冶金、有色金属、原料药制造、农药等行业的；

（二）排放放射性物质、重金属以及其他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

（三）污水或者污染物排放量达到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的规模标准的。

前款规定以外的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应当提交入河排污口设置简要分析材料。

根据《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排污口分类》（HJ1312-2023）第 4.4

款，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对规模以上的工矿企业入河排污口、工业及其他各类园区

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城镇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进行重点监管，规模以上是指

满足以下情形之一的：

a）日排放水量 300吨及以上或者年排放水量 10万吨及以上的；

b）化学需氧量年排放量大于 30吨，或者总氮年排放量大于 10吨，或者总磷年

排放量大于 0.5吨的；

c）其他单项有毒有害水污染物污染当量数大于 3000的。

本次入河排污口新增规模 3.5万 m3/d，论证总规模 8.5万 m3/d，属于规模以上的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入河排污口，按要求应当提交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

为了加强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控制入河污染物排放，保护和改善水生态环境，

常德市双赢环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受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的委托，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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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工作。

根据《湖南省入河（湖）排污口监督管理工作方案》（湘环发〔2023〕31号）、

《常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入河（湖）排污口管理的通知》（常环发〔2021〕7

号）关于排污口设置许可及审批权限的有关要求，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统称排

污口设置)的，需在设置前按管理权限报生态环境部门审批；对于现有已设置但无审

批手续的排污口，可以按程序补办排污口审批手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

国家审批的排污口(含已建项目)，以及位于省界缓冲区、省界断面所在水功能区排

污口和存在省际争议的排污口，由生态环境部长江流域局负责设置审批。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省级审批的排污口(不含已建项目)、《湖南省水功能区划(修

编)(2014年)》中市州界缓冲区与保留区排污口、市州界断面所在水功能区排污口，

以及存在市州争议的排污口，由省生态环境厅负责设置审批。国家和省设置审批范

围外，其他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批，由市州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确定审核权限并负责实

施。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市级审批，我公司接受委托后，按照《入河入海排

污口监督管理技术指南 入河排污口设置》（HJ 1386-2024）的要求，编制了《津市

高新区工业污水入河排污口（8.5万 m3/d）设置论证报告》，供建设单位呈报常德市

生态环境局审批。

津市高新区工业污水入河排污口（8.5万 m3/d）的设置符合以下要求：

一、法律法规政策的符合性

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符合性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

污口。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应当经过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

响报告书进行审批。

第六十七条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状；逾期不拆除、不恢复原状的，强行拆除、恢复原状，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审查同意，擅自在江河、湖泊新建、改

建或者扩大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

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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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入河排污口为扩大排污口，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该建设项目的环

境影响报告书已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因此，本项目入河排污口的设置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要求。

2、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符合性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条规定：排放水污染物，不得超过国家

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和重点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第二十一条规定：直接或者间接向水体排放工业废水和医疗污水以及其他按照

规定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方可排放的废水、污水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

第二十二条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当按照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在江河、湖泊设置

排污口的，还应当遵守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禁止私设暗管或者采取其他

规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

第四十五条规定：排放工业废水的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收集和处理产生的

全部废水，防止污染环境。含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工业废水应当分类收集和处理，

不得稀释排放。

第七十五条规定：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责令限期拆除，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

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产整

顿。

除前款规定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

污口或者私设暗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

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私设暗管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提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停产整顿。

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

排污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依照

前款规定采取措施、给予处罚。

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已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本次进行入河

排污口设置论证。本项目冷却水与生产废水采取污污分流，冷却水和生产废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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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和处理，企业保证采取有效措施，收集和处理产生的全部废水，防治污染环境。

本入河排污口为扩大排污口，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因此，本入河排污口的设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的要求。

3、与《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的符合性分析

《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35号）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禁止设置入河排污口：

（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

（二）在风景名胜区水体、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

的保护区内新建；

（三）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对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不达标的水功能区，除城镇污水处理厂等重要民生工程

的入河排污口外，严格控制入河排污口设置。

本入河排污口为扩大排污口，不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不在风景名胜区水体、

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的保护区内，不存在不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入河排污口所在的水功能区属于水生态环境质量达标区。

因此，本入河排污口的设置符合《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 35号）的要求。

4、与《湖南省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的符合性分析

《湖南省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湘政办发〔2016〕14号）第十八条规定：

饮用水源区按照规划要求属于饮用水水源地的，禁止新设入河排污口，并严格控制

其他功能的取水。

第十九条规定：在工业用水区和农业用水区设置入河排污口，应当保证该功能

区内取水点的水质符合工业及农业用水水质要求。

第二十条规定：渔业用水区应当按照渔业用水及其水质标准的要求，严格控制

污染物排放，重要渔业水体的保护区内，禁止新设入河排污口。

第二十一条规定：风景名胜区的涉水区内，禁止新设入河排污口。

本入河排污口不在饮用水水源地、重要渔业水体的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涉水

区内，根据计算，论证范围内入河排污总量满足水域纳污要求。

因此，本入河排污口的设置符合《湖南省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湘政办发

〔2016〕14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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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的符合性分析

根据《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湘政发办〔2018〕44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不予同意设置入河排污口：

（一）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内。

（二）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内。

（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

（四）省级以上湿地公园保育区、恢复重建区内。

（五）能够由污水系统接纳但拒不接入的。

（六）经论证不符合设置要求的。

（七）设置可能使水域水质达不到水功能区要求的。

（八）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的。

本排污口的尾水进入津市澧水河口湿地保护区内，津市澧水河口湿地保护区属

于县级湿地，不属于省级湿地，根据《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相关要求，

本排污口设置与《湖南省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不冲突。

6、与《嘉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7-2030年）（2021年修改）》的相符性

本论证排污口下游约 2.5km-4.4km 澧水河段属于《嘉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2017-2030年）（2021年修改）》的三级保护区。

根据《嘉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7-2030 年）（2021 年修改）》，三级保

护区管理要求如下：在集镇合理安排旅游服务、度假休闲、文化娱乐设施。编制村

庄区域详细规划，旅游服务设施和村民建房需严格按照规划建设，履行风景名胜区

和城乡规划建设等法定的审批程序，禁止私建、乱建；严格控制村民建房规模和风

貌，新建建筑必须与原始建筑风貌协调一致。本区内除风景林外可适当发展经济林、

果木林，并适当控制用材林的发展。用材林必须有计划采伐，并实行许可证制度；

结合农业产业化发展，统一管理，连片发展，打造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田园风光。

保护区内古墓资源，古墓葬挖掘要科学合理，避免损失；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复建孟

姜女故宅、车胤故居、车公祠等历史遗址、遗迹，复建工作应当严格审查论证，并

履行审批程序。整治景区环境，加强村庄绿化，加强环保管理，集镇、村庄和旅游

设施基地等集中建设区应集中供水，集中处理生活污水，实行雨污分流，改善居民

点卫生条件；对风景名胜区内违章建筑、构筑物制定相应的拆除方案，恢复自然风

貌；区内现有工业企业和生产厂房等要逐步搬迁拆除，近期可保留生产，但生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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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对景区产生不良影响，并且做好内部环境整治工作，远期应搬迁或拆除；对澧水

河堤进行堤防加固，不断提高防洪除涝能力。允许建设本规划外、经论证的省、市

重点建设项目。

根据其管理要求分析，本论证入河排污口设置位置与《嘉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2017-2030年）（2021年修改）》管理要求不存在冲突。

7、与《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的符合性

《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相关要求如下：

第二十六条 在风景名胜区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一）开山、采石、开矿、开荒、修坟立碑等破坏景观、植被和地形地貌 的活

动；

（二）修建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设施；

（三）在景物或者设施上刻划、涂污；

（四）乱扔垃圾。

第二十七条 禁止违反风景名胜区规划，在风景名胜区内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在核

心景区内建设宾馆、招待所、培训中心、疗养院以及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其

他建筑物；已经建设的，应当按照风景名胜区规划，逐步迁出。

第二十九条 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下列活动，应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审核

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有关主管部门批准：

（一）设置、张贴商业广告；

（二）举办大型游乐等活动；

（三）改变水资源、水环境自然状态的活动；

（四）其他影响生态和景观的活动。

本论证排污口下游约 2.5km-4.4km澧水河段属于《嘉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2017-2030年）（2021年修改）》的三级保护区，根据《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

相关要求，本论证排污口设置与《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不冲突。

8、与《湖南省洞庭湖区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的符合性

根据《湖南省洞庭湖区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本项目论证排污口所处位置为

明道-新洲的开发利用区，要求为科学规划、合理开发、集约节约利用岸线，协调已

有项目的相互影响；合理开发利用方式，避免可能对防洪安全、河势稳定、供水安

全造成不利影响。本项目与《湖南省洞庭湖区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不存在冲突。



11

9、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1年）》的符合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1年）》相关要求如下：第二十八条 禁止下

列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

（一）开（围）垦、排干自然湿地，永久性截断自然湿地水源；

（二）擅自填埋自然湿地，擅自采砂、采矿、取土；

（三）排放不符合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及其他污染湿地的

废水、污水，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

（四）过度放牧或者滥采野生植物，过度捕捞或者灭绝式捕捞，过度施肥、投

药、投放饵料等污染湿地的种植养殖行为；

（五）其他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行为。

本论证排污口的尾水进入津市澧水河口湿地保护区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2021年）》相关要求，本排污口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2021年）》不冲突。

二、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符合性

根据调查，论证范围内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重要湿地、重点保护与珍

稀水生生物的栖息地、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回游通道、

天然渔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本项目污水排放，在一定范围内对水生生态造成

影响，在短距离水体中营养物质增加，加重水体富营养化程度，同时浮游藻类增多，

影响水体透光度，改变了水生生物的生存条件，对水生生态有一定的影响。尾水污

染物质可以在生态系统中发生渗滤、蒸发、凝聚、吸附解析、扩散、沉降等许多物

理、化学及生物过程，伴随着这些物理过程，生态系统的某些因子的物理性质发生

改变，从而影响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导致各种生态效应的发生。

根据预测结果，排污口以下河段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038-2002）Ⅲ类水质标准，不降低地表水水质类别。因此，本入河排污口的设

置符合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的要求。

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结论：

通过对津市高新区工业污水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在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情况

下，污水量按 8.5万 m3/d规模，工业废水尾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

放标准》（GB18918-2002）中的一级 A标准。入河排污口设置后对澧水津市工业、

农业用水区以及澧水洪道保留区水质、水生态环境以及第三方都将不会产生明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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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符合水功能区水质管理要求，也与第三方用水需求是兼容的。因此，津市

高新区工业污水入河排污口设置方案基本可行。

污水排放路径图（排污单位-排污管线-入河排污口-受纳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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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入河排污口名称”：按照 HJ 1235规定填写。

2.“申请单位”：填写入河排污口设置申请单位，即为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多个排污单

位共用同一入河排污口的，可以委托其中一个责任主体提出申请。

3.“入河排污口类型”：依据 HJ 1312勾选。

4.“设置（申请）类型”：根据实际情况勾选。新设，是指入河排污口的首次建造或者使

用；改设，是指已有入河排污口的排放位置、排放方式等事项的重大改变；扩大，是指已

有入河排污口排污能力的提高。

5.“入河排污口编码”：按照 HJ 1235规定填写。尚未获取入河排污口编码的，可不填写。

6. “责任主体 1（申请单位）名称”“责任主体 2（申请单位）名称”“责任主体 N（申

请单位）名称”：填写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名称；当多个排污单位共用同一入河排污口的，

逐一填写责任主体名称。此表及相应内容可根据责任主体数量增续。

7.“详细地址”：填写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详细地址，具体格式为“**省（自治区、直辖

市）**市（州、盟）**县（区、旗）**乡（镇、街道）**村（社区）**门牌号”。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按照“多证合一”后证照上的内容填写。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的，填写组织机构代码。

9.“法定代表人及联系电话”：填写入河排污口责任主体法定代表人及联系电话。

10.“行业类别”：按照 GB/T 4754规定的行业规范填写，格式为“四级行业代码+行业名”，

如“4620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GB/T 4754未规定的可不填写。

11.“排放标准”：填写排污单位执行的水污染物相关排放标准（排放要求）完整名称、标

准号（文件号）及执行标准等级，如“《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

一级 A标准”。

12. “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编号”：填写生态环境部门颁发的排污许可证上的证书编码

或者排污登记编码。如尚未申领排污许可证或尚未实施排污登记，填写“尚未申请”。

13. “所在行政区域”：填写入河排污口设置地点所在位置，具体格式为“**省（自治区、

直辖市）**市（州、盟）**县（区、旗）**乡（镇、街道）**村（社区）**门牌号或者具

体位置”。

14.“排入水体名称”：填写入河排污口直接排入的河流（含运河、沟、渠等）、湖泊、水

库名称。

15.“所在流域”：填写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松花江流域、辽河流

域、太湖流域、珠江流域、东南诸河、西南诸河、西北诸河。

16.“经度”“纬度”：采用十进制，精确到小数点后六位，采用 CGCS2000坐标系。

17.“污水排放方式”“是否共用”“入河方式”：以“√”勾选相应选项，“入河方式”

勾选“其他”的，须填写具体的入河方式。

18.“入河排污口截面信息”：入河排污口为圆形截面的，填写直径 d和截面面积 S；入河

排污口为方形截面的，填写长 L、宽 B以及截面面积 S；入河排污口为其他形状截面的，

填写截面面积 S，长度单位 m指米，面积单位 m2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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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建成时间”：填写入河排污口实际建成时间或拟启用时间，采用 YYYYMM格式，如

2024年 6月建成的，填写“202406”，不明确的填写“不详”。

20.“申请的入河污水排放量，入河排污口重点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按

照 HJ 525规定，填写重点污染物排放浓度；全年通过入河排污口排放的污水排放量、重点

污染物排放量；特殊时段污水日排放量、重点污染物日排放量。多个排污单位共用同一入

河排污口的，各申请单位应逐一填写各自申请量。具体测算方法参照 HJ1386规定。mg/L

指毫克/升，t/a 指吨/年，t/d指吨/日。

21.“申请理由”：简述入河排污口设置的需求、可行性。

22.“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结论”：填写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或者简要分析材料的结论。

23.“污水排放路径图（排污单位-排污管线-入河排污口-受纳水体）”：应清晰标明排污单

位、排污管线走向、入河排污口及受纳水体的位置，明确与临近各级考核断面、相关保护

区域的位置关系，排污管线应标明长度信息，示意图应标明指北针。采用 JPG、JPEG、GIF

等格式图片的，分辨率不低于 300dpi。


